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登錄文化景觀案 公聽會 

議程說明 

一、 辦理目的 

  本區前身為「大雪山林業公司」，60年代東亞地區最大製材廠，為全臺

首先導入美式一貫作業之廠區，創制臺灣示範性林產工業，帶動臺中山城地

區的繁榮。於 51年開工，53年竣工，至 62年停止營運，解散裁併至林務局。

現園區保留珍貴林產工業遺跡（大製材廠、燃料倉、鍋爐間等），爰於 93年

規劃為東勢林業文化園區並進行整建，且於 102年 6月開放民眾參觀，成為

東勢區新遊憩景點。 

  本案原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管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條規定，提請本府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經本局文資處 107年 10月 4

日「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建議應以全區環境進行

考量，才能呈現文化資產價值，另依程序評估登錄為文化景觀」。爰此，「行

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另於 107年 11月 1日函文申請登錄本市

文化景觀，經本局文資處 107年 12月 24日「東勢林業文化園區文化景觀價

值評估專案小組」現勘審查會議決議：「本區具備文化景觀登錄之基準，爰

暫以東勢區保民段 322地號為登錄範圍，辦理後續登錄程序」。 

  綜上，現依「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條規定辦理本次公聽

會，以廣納相關單位（人士）、民眾等意見。 

二、 辦理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三、 時間： 108年 2月 26日（二)下午 2時 00分至 3時 30分 

四、 地點：東勢林區管理處雙崎工作站 2樓會議室（東勢區東關路 6段 1368號） 

五、 參與人員：相關政府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東勢林區管理處、東勢區公所及本案區域內里辦公室等）、民意代表、在地居

民、對本區文化資產有興趣之民眾等。 



六、 議程 

七、 注意事項： 

（一） 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任何意見，得以書面表示意見，請於公告期間或

會議結束前，請利用文化局所提供之發言意見單以電郵

(joyhsieh@taichung.gov.tw)或傳真(04-22290879)方式送達，或於會議

當日提出，俾利文化局彙整。  

（二） 會議當日敬請配合相關作業程序，原則每人發言 3分鐘，必要時得延長

為 5分鐘，並請務必填寫發言意見單，以供作會議紀錄。 

（三） 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

議進行，並另行公告再行召開。 

 

 

 

 

時間 議程 備註 

13:45~14:00 報到  

14:00~14:10 會議開始 主持人致詞、會議程序說明 

14:10~14:20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

登錄文化景觀提案說明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說明 

14:20~15:20 意見交換與討論  

15:20~15:30 結語  



「東勢林業文化園區」申請登錄文化景觀案 公聽會 

意見單 

日期：108年   月   日 

發言人姓名(單位)： 

聯絡電話： 

 


